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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济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经费使用细则

为支持我校引进人才合理使用学校下拨的科研启动经费，规

范其编制专项经费立项申请，特制定本细则。

一、科研启动经费由学校人才队伍建设专项经费支持。

二、科研启动经费预算必须由经费责任人负责编制。

三、科研启动经费须按年度编制预算，原则上当年预算当年

执行。

四、科研启动经费使用的具体要求如下：

科研启动经费是指科研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必须的相关支出。

可用于引进人才的梯队建设费、业务费、设备图书购置费、维修

费、测试分析加工费及水电费等。

1、人员经费。指为完成科研任务而聘用高等研究院专职科

研人员（副研究员及以上研究岗位，与同济大学签订聘用合同）

的支出。

人员经费应按实填报。团队聘用专职科研人员用人成本资助

区间：研究员 20-30 万元/年；副研究员 10-20 万元/年。

聘用专职科研人员所需人员经费需按年度预算并划拨高等

研究院专项经费卡，专款专用。

2、业务费。指为完成科研任务而必须开支的劳务费、差旅

费、其他交通费、出国费、印刷费、会议费、邮电费、外籍专家

费、租赁费等专项业务支出。

（1）劳务费是指为完成科研任务必须开支的主要用于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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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、评估、论证验收、专家工作会议所需的相关支出（如：校

内外专家评审和咨询费），以及用于所聘用的非在编的直接参加

科研人员的劳务性费用（如：项目聘用人员费用、研究生助研金

等）。

劳务费应按实填报。外聘短期工作人员为 3000 元-10000/

人月，项目聘用派遣人员为 3000-10000 元/人月，研究生酬金按

照研究生院相关规定执行。引进人才入职后 3 年内的研究生导师

资助研究生助研经费可以在本额度中承担。

（2）差旅费是指在研究过程中开展科学实验（试验）、科学

考察、业务调研、学术交流、参加培训等所发生的外埠（国内）

差旅费、市内交通费用等。差旅费的开支标准应当按照国家有关

规定执行。

（3）其他交通费特指在研究过程中开展科学实验（试验）、

科学考察、业务调研、学术交流等所发生的过桥过路费、租车费、

机动车燃料费等。

（4）出国交流费在预算时应明确列示，经学校外办批准后

方可实施，国外发生的培训费、公杂费、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食

费等可在该项预算中列支。

（5）印刷费出版费，是指研究过程中发生的打印、复印、

印刷、制版、照相、文献检索、宣传、资料、出版等支出。

（6）会议费是指研究过程中举办各类工作、学术等会议产

生的费用。会议住宿费、伙食费、会议室租金、交通费、文件资

料印刷费、医药费等可在该项预算中列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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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邮电费是指研究过程中需要支付的邮寄费、网络费和

电话费。

（8）外籍专家费是指外籍专家来访产生的费用（不包含外

籍专家酬金）。

（9）租赁费是指为完成科研任务而租赁的场地、各类设备、

仪器及其他科研所需资源的使用费等。

3、设备、图书购置费。指为完成科研任务而购置必要的教

学、科研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等支出。

4、维修费。指用于与科研项目相关的教学、科研仪器和实

验设备、教学科研用房和附属设施的修理、维护以及提供条件支

撑的教学科研基础设施改造所发生的支出。

5、专用材料、测试分析加工费。指用于与科研项目相关的

教学、科研实验材料费、测试分析加工费。

6、水电费。指与科研项目相关的科研仪器和实验设备耗用

的动力费用。根据实际发生情况列支。

五、招待费、手机费、办公用品费以及机动车的验车费、养

路费、保险费、修理费等一律不得列支。

六、科研 启动经费预算一经批准后，应严格执行，一般不

予调整。

七、会议费、差旅费、出国经费等学校有专门管理办法的，

应遵照学校办法具体使用。如有国家及地方政府新颁布的相关政

策不一致的条款，按国家及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。

八、专项资金不得用于偿还贷款、支付罚款、捐赠、赞助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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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外投资等支出，不得虚构业务内容，列支与项目无关的开支，

不得用于基本建设项目支出。编制科研启动经费预算时，前期研

究支出的各项经费不得列入预算。

九、高等研究院领航计划人员的科研启动经费使用参照本细

则。

十、本细则自 2016 年 3 月 29 日起实施，由财务处、学科建

设办公室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
